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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110年春季集團結婚活動
參加新人報名須知
                                   
壹、報名參加資格：
    凡合於民法之結婚要件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並於報名前取得本府（或經本府認可）辦理婚前教育課程(至少4小時以上）認證，而符合下列條件之縣民均可申請參加：
一、男女雙方或其中一方為設籍本縣滿1年以上(至報名當日為止)之
縣民。
二、男女雙方或其中一方身分證字號開頭英文字母為U者（即出生地
為臺灣省花蓮縣者）。
    三、凡參加本府未婚聯誼交往認識之新人，享有優先錄取之權利，惟
        以報名先後順序錄取2對為限，餘依ㄧ般縣民報名方式辦理。
    四、男女雙方或其中一方為在本縣工作滿1年以上並檢附公司開立之
在職證明單(至報名當日為止)者，(原則上以3對為限，如有額外名額，依序遞補公告)。
貳、報名應備文件：
    證明文件請依下列次序由上而下裝訂，受理時資料不齊全者，應即時補正，若無法當場補齊者，應俟資料補齊後重新排序辦理。
    一、報名表，請詳實填寫報名表1份（如附件一），於本府民政處網站集團結婚專區下載，報名表所填項目應與戶籍記載內容相符。 
    二、檢附男女雙方國民身分證(正反)影本各1份及個人最近1個月內戶籍謄本1份。
    三、男女當事人應於報名表上粘貼最近3個月內1吋照片各1張。
    四、檢附男、女雙方之查核戶籍資料授權書各1份（如附件二）。
    五、本府辦理之婚前教育課程(至少4小時以上）認證證明文件。
    六、參加活動保證金每對新人新臺幣5000元整。
    七、新人本人(男方或女方皆可)存摺帳戶封面影本1份。
    八、新人雙方近3個月內半身合照(生活照)4*6英吋一張。
八、未成年者（男須滿18歲以上，女須滿16歲以上）請檢附法定代理人同意書（如附件三）。
九、報名當日若男女當事人無法親自到場，受託人應檢附報名活動委託書，否則不受理報名。(如附件四)
十、新人一方為外籍人士請附婚姻狀況證明（需翻譯成中文譯本後，經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法院譯證；東南亞人士另應經我國外交部複驗）及護照影本各1份。
十一、新人一方為大陸地區人士需檢附海基會驗證之婚姻狀況證明。    
參、活動日期、地點及內容：
一、活動日期自110年5月16日～17日止。
二、本活動採西式婚禮，以2天1夜活動方式，於婚禮當日（5月16日星期日）中午9時前辦理報到。 
三、婚禮儀式時間：訂於民國110年5月16日下午開始。
四、本案委外招商辦理，活動時間、地點內容，視承包廠商企劃書內容而調整公告。
肆、活動名額及限制：
一、以62對為限，其中10對原住民優先保留名額及2 對參加本府未婚      聯誼(或本府一、二級機關人事辦理之未婚聯誼)交往認識之新人為優先保留名額。
二、本縣原住民優先保留名額（男或女方一人原住民族即可）應同意著原住民傳統服飾參加婚禮，始得參加；其他參加新人雙方得著原住民服飾出席參加（欲著原住民服飾者，仍請於報名表欄位勾選）。
伍、受理報名期限： 
一、報名時間自110年3月28日（星期日）上午8:00至12:00為止，同時備取10對名額，未額滿或因故取消時由備取者依序遞補，當日上午7點開始開放現場排隊(禁止夜排)。
二、原住民優先保留名額，於前項期限未額滿時，由備取者依序遞補。
三、上述期間報名名額額滿時即提早結束報名時間，若該時段報名尚未
    額滿時，將於110年3月29日及30日於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接
    續受理報名(時間為上午8:30~12:00及下午13:30~17:30)，逾時不
[bookmark: _GoBack]    候。
陸、受理報名方式： 
    本活動受理報名方式其相關作業方式如下：
一、採現場報名方式辦理，公告受理報名當日於受理報名地點依序排隊，由本府現場受理報名人員收件審核。且1人以報名1件為限。
二、本府民政處依親自或委託報名先後時間順序受理報名，報名資料均不退還，活動完畢後銷毀。
三、本府依前述受理報名時間前後，審核資料並列為錄取人員順序，報名資料不齊全者，應即時補正，若無法當場補齊者暫不受理（俟補齊後再辦，報名時間以資料補正完備，經現場初審完畢後，紀錄至報名表上時間為準）；報名表件大部份空白未填寫者，視同無法當場補齊案件，應俟補齊後重新排序報名。
四、報名審核通過後，取消者或未報到參加者，二年內不得再參加本縣集團結婚活動。
柒、活動審核及通知：
一、錄取參加新人於受理報名日之前（不含當日）完成結婚登記者，不得報名參加本活動，至活動結束後30日內(即110年6月16日前)，須辦妥結婚登記。
二、經錄取參加活動之新人，由本府民政處審核資格無誤後，於報名後兩個星期工作天，書面函知每對新人，未錄取者本府將於報名截止日起一個月內統一辦理保證金退款作業；錄取者應全程參與本活動，於活動辦理完竣並至戶政事務所完成結婚登記者，本府將於活動結束日起三個月內統一辦理退款。
三、報名參加活動新人須授權本府查核戶籍資料，並得於報名表上「授
權本府查核戶籍資料」欄位勾選，不同意者不得參加活動。
捌、報名地點及電話：
一、報名地點：本府大禮堂（地址：花蓮市府前路17號）。
若需詢問活動相關事項請洽宗教禮俗科承辦人：張政芳  
電話：03-8234723或03-8227171#366
傳真：03-8237424
    二、婚前教育課程相關事項請洽教育處家庭教育中心承辦人：蔡嘉惠
        電話：03-8569692#532 
傳真：8461741
玖、活動經費：
一、參加新人（不包含父母親或親友）活動行程費用及食宿均由本府預算負擔；化妝及禮服、捧花等相關配件由新人自費（理）。
二、結婚典禮儀式完畢後，接續流程為婚禮喜宴，每對新人包含雙方
父母親共6人。父母親無法出席者，由其他尊長或親友代表。
拾、活動資訊及聯繫：
一、活動開始前相關訊息，陸續公布本府全球資訊服務網站及承辦單位建置網站。
二、承辦單位將隨時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調查車站或機場接送、
食宿、參加親友及通知活動詳細內容、流程等資料，參加新人請
配合聯繫辦理。
拾壹、結婚登記宣導(僅供參考，若有疑問請洽戶政事務所)：
一、依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4點條文：結婚當事人（即新人雙方）除於結婚登記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者外，如無法於結婚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者，得於結婚登記日前3日內，向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並指定結婚日，戶政事務所應依結婚當事人指定之日期，完成結婚登記。
二、參加活動新人於活動開始前，通知其備妥結婚登記相關證明文件，建議於指定結婚登記日（即結婚日）前3日內（不包含指定結婚日），親自至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預先申請辦理結婚登記，該指定結婚登記日為結婚生效日。
三、辦理結婚登記應備證明文件：新人雙方應備齊以下資料，未齊全
者，無法受理結婚登記。 
（一）身分證正本。
（二）身分證照片各一張。
（三）戶口名簿。
（四）結婚書約一份。（請新人雙方及證明人2人先填妥資料並簽名、蓋章，如附件五）
拾貳、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本活動僅就報名表及證明文件作書面審查是否為單身，且本府所頒發之「結婚證書」及公開婚禮儀式僅為紀念性質，非屬民法第982條修正為登記婚後，婚姻生效要件，仍應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始生效力。
二、經核定參加活動者，中途不得退出，以免影響活動計畫進行，造成作業困擾。其所繳納保證金5000元（含未於活動結束30日內辦妥結婚登記者）將予以沒收繳庫。
三、婚禮儀式當日男女雙方原則以西裝、新娘婚紗禮服為主（中式旗袍、唐裝亦可）；原住民族群應依其習俗穿著傳統服飾參加；其他參加新人雙方（非原住民）仍得著原住民傳統服飾出席參加，但應事先告知。
四、參加活動新人於報到後，請依主（承）辦單位流程及時間集體活動，避免個別行動，影響婚禮及活動流程之進行。
五、結婚新人均應攜帶國民身分證、私章及婚禮時使用之交換信物。
六、新人住宿一晚、餐宴、參加活動內容、交通接送（花蓮車站至飯店）免費提供，結婚新人不負擔任何費用。
七、參加活動新人，本府致贈家電禮品（新人於報名日至活動完畢後30日內辦理結婚登記者，且須全程參與活動）、結婚證書及活動攝影紀錄各乙份（活動完畢2個月內由廠商聯繫寄達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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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報名集團結婚活動查核戶籍資料授權書

   立授權書人　　　　　                    （男女）確係報名參加花蓮縣政府辦理１１０年「愛戀花蓮 幸福一生」春季集團結婚婚禮活動，授權本府依規定查核相關戶籍資料，恐口無憑，特立此書為證。
    此  致
花蓮縣政府


立授權書人：　　　　　　　　　　簽章（男）
　　　　　　　　　　　　　　　　簽章（女）
身分證字號：（男）                   
　　　　　　（女）　　　　　　　　　　
住　　　址：（男）                   　　　　　　　　　　　　　　　　　                                              
　　　　　　　　　　　（女）
中     華     民     國　   １１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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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未成年人結婚同意書
         係        縣（市）人，出生於民國   年   月   日  （現年    歲），茲同意與          結婚，並參加花蓮縣政府舉辦之1１０年「愛戀花蓮 幸福一生」春季集團結婚活動。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關  係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職  業
	
	

	住  址
	
	

	簽名(蓋章)
	
	

	備  註
	
	


中     華     民     國   1１０ 年      月      日       
附註：
1.未達結婚法定年齡者，應檢附本同意書
2.照民法規定未成年人結婚時，應取得法代理人（父母或監護人）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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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花蓮縣政府1１０年春季集團結婚
報名活動委託書
本人                  
茲因事無法親自前來參加花蓮縣1１０年春季集團結婚報名活動， 
同意委由受託人                     （與本人關係：           ），代理報名。(此代理行為視同本人行為，絕無異議)
                委託人（本人）姓名：               （親自簽章）
                    身分證字號：
                    受託人姓名：                （親自簽章）
                    身分證字號：
授權日期：中華民國    1１０     年          月           日
註：
 1、請檢附受託人身分證影本（並攜正本）以備查核(正本驗後發還)。
 2、本委託書由民政處留存。(無委託書視同未報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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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本表報名時免繳交)備註:結婚不得違反民法第983條規定。
結婚書約
                       （      年    月    日出生）
與                      （      年    月    日出生）
合意結婚，依民法第九百八十二條規定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事務所為結婚之登記。
結婚人：            （簽名或蓋章）結婚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                     （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

戶籍住址：                     戶籍住址：
（國外居住地址）                             （國外居住地址）

證人：              （簽名或蓋章）證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                     （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
 
戶籍住址：                     戶籍住址：
（國外居住地址）                             （國外居住地址）


中    華    民    國  1１０ 年      月      日
 備註:結婚不得違反民法第983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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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蓮 縣 1１０ 年 春 季 集 團 結 婚 活 動 結 婚 報 名 表受理日期及時間：
附件一

	男方資料
	照片粘貼處
（請浮貼）
	鄉鎮
市別
	
	姓名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年月日
	

	
	
	職業
	
	學歷
	
	原住民族  別
	
	監護人
	

	
	
	通訊住址
	（   ）
e-mail：
	手 機/電  話
	
	簽名
或蓋章
	

	女方資料
	照片粘貼處
（請浮貼）
	鄉鎮
市別
	
	姓名
	
	身分證
字  號
	
	出  生
年月日
	

	
	
	職業
	
	學歷
	
	原住民族  別
	
	監護人
	

	
	
	通訊住址
	（   ）
e-mail：
	手 機/電  話
	
	簽名
或蓋章
	


	活動訊息來源
	報紙、雜誌【   】網站【   】親友介紹【   】其他【   】：
	授權本府查核戶籍資料
	
	同意著原
住民服飾
	□ 同意
□不同意

	婚禮進場旁白
	★由新人報名自我介紹、認識過程或終身相許過程或未來期許等等均可，供婚禮司儀介紹新人進場時使用，字數以30字為限。

	審查
結果
	
	初審
結果
	

	中         華         民         國      1１０      年                月                日

	★本報名表一份，男女資料請務必詳實填寫「聯絡住址、e-mail信箱」及「手機、聯絡電話」，以俾便聯繫。
★原住民族同意穿著傳統服飾參加者請填寫族別並應勾選「同意著原住民服飾」欄位，並依第柒點規定優先保留名額；非原住民族如欲著原住民服飾者亦可勾選。
★「授權本府查核戶籍資料」欄位，請報名人務必勾選，無勾選者視為同意本府核對戶籍資料。
★報名人經本府核准後不得中途退出，影響作業，並將以書面或e-mail（電話）或通知。
★報名應備文件並裝訂於後，請參閱報名須知。


花 蓮 縣 1１０ 年 春 季 集 團 結 婚 活 動 結 婚 報 名 表    參考範例
受理日期及時間：

	男方資料
	男方照片粘貼處
	鄉鎮
市別
	花蓮縣
花蓮市
	姓名
	史瑞克
	身分證
字  號
	U123456789
	出  生
年月日
	61.12.10

	
	
	職業
	公
	學歷
	碩士
	原住民族  別
	無 /太魯閣族
	監護人
	(20歲以上免)

	
	
	通訊住址
	（970）花蓮市府前路17號
e-mail：hualien04@yahoo.com.tw
	手 機/電  話
	0920-123456
03-8234723
	簽名
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女方資料
	女方照片粘貼處
	鄉鎮
市別
	花蓮縣
新城鄉
	姓名
	費歐娜
	身分證
字  號
	U234567890
	出  生
年月日
	62.1.15

	
	
	職業
	教師
	學歷
	大學
	原住民族  別
	無 / 阿美族
	監護人
	(20歲以上免)

	
	
	通訊住址
	（970）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中山路20號
e-mail：marry21@hl.gov.tw
	手 機/電  話
	0922-234789
03-8237424
	簽名
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活動訊息來源
	報紙、雜誌【   】網站【   】親友介紹【   】其他【   】：    
	授權本府查核戶籍資料
	
	同意著原
住民服飾
	□ 同意
□不同意

	婚禮進場旁白
	＊由新人報名自我介紹、認識或終身相許過程或未來期許等等均可，供婚禮司儀介紹新人進場時使用，字數以30字為限。

	審查
結果
	
	初審
結果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月         日

	★本報名表一份，男女資料請務必詳實填寫「聯絡住址、e-mail信箱」及「手機、聯絡電話」，以俾便聯繫。
★原住民族同意穿著傳統服飾參加者請填寫族別並應勾選「同意著原住民服飾」欄位，並依第柒點規定優先保留名額；非原住民族如欲著原住民服飾者亦可勾選。
★「授權本府查核戶籍資料」欄位，請報名人務必勾選，無勾選者視為同意本府核對戶籍資料。
★報名人經本府核准後不得中途退出，影響作業，並將以書面或e-mail（電話）或通知。
★報名應備文件並裝訂於後，請參閱報名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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